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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赛题说明 

 

1．请各参赛队根据下列材料与相关法律规范，分别从本案控方和辩

方角度准备本案开庭审理的书面文件，并准备参加本模拟案件的审

理。 

2．控辩双方均不能要求提供新的案件材料。 

3．本案公诉机关为卫源市桥南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为高浩，其他

人另案处理。 

4．控方文书送达对方后，指控的罪名及事实部分不得更改。 

5．本材料所有文件都视同原始文件，所有签名与印章都视为真实。

另，文件盖章与否不影响其真实性。 

6．双方对于诉讼时效、管辖权和程序的争议不影响模拟法庭对本案

的继续审理。 

7．本文件所有人物和地名均为虚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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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源市桥南区公安局 

立案决定书 

桥南公刑立字（2019）第 15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决定

对高浩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立案侦查。 

 

 

 

 

 

 

 

卫源市桥南区公安局 

2020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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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源市桥南区公安局 

起诉意见书 

桥南公（刑）诉字[2021]60 号 

 

犯罪嫌疑人高浩，男，汉族，大专文化，1973 年 2 月 28 日出生，

户籍地址：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单元 9-1，现住址：

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身份证号码

515031197302280011，无犯罪前科。2020 年 1 月 3 日因涉嫌合同诈

骗罪被我局刑事拘留，2020 年 2 月 19 日被桥南区公安局采取取保候

审强制措施，2021 年 2 月 9 日被桥南区公安局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

施。 

周斌、周一鹏两兄弟系卫源市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公司（下文简

称众业公司）股东，二人在众业公司中的股份占比均为 42%。众业公

司于 1999 年在卫源市桥南区成立，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要从

事煤炭开采、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远丰，系周斌、

周一鹏二人之父。 

2015 年 10 月，周斌因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找到高浩借高利贷。

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周斌向高浩分别借了 200 万元和 400 万元，

共计 600 万元，日息均为 1%。至 2016 年 2 月 1日，周斌仍欠高浩本

金 600 万元和利息 179 万元。因周斌到期无法偿还本金及利息，且周

斌、周一鹏资金需求较大，二人便以众业公司 84%的股权作担保，让

高浩帮忙寻找借款人。高浩答应帮忙寻找借款人并提出其个人需要收

取 500 万元中间介绍费，周斌和周一鹏答应。高浩又要求二人以众业

公司股权转让过户作为借款的担保，待所借款项本息还清后让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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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鹏回购公司股权，二人答应。 

2016 年 2 月 1 日，高浩指使其手下黄培新、徐勇代其出面分别

与周斌、周一鹏按前述约定签订了众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在桥南

区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2016 年 2 月 2日，高浩安排黄培新、

徐勇在桥南区一银行内分别与周斌、周一鹏签订了众业公司股权回购

协议，协议约定：一年后由周斌、周一鹏以 4000 万元购回众业公司

84%的股权。同日，由徐勇代表高浩与周斌另行签订一份协议书，该

协议约定：由周斌提供黄金饰品作为借款的担保。然后，高浩、黄培

新与徐勇三人以规避高利贷的法律风险为由，骗取周斌的信任，让周

斌、周一鹏交出银行卡配合完成制造银行流水的假象。高浩将 1510

万元资金循环转账，形成了徐勇向周一鹏转账 1510 万元、黄培新向

周斌转账 1510 万元，共计 3020 万元借款全额到账的银行流水。后公

安机关查明，银行流水显示转入徐勇、黄培新银行卡中的两笔 1510

万元都来源于高浩。高浩指挥徐勇、黄培新二人完成转款动作，先安

排徐勇向周一鹏转账 1510 万元，到账后立即转走 1500 万元，周一鹏

账上只剩下 10 万元；又安排黄培新给周斌转账 1510 万元，到账后立

即转走之前高浩借给周斌的借款本金 600 万元、所欠利息余额 198 万

元以及不明缘由的 140 万元，致使周斌账户上实际只收到 572 万元。

次日，周斌告知高浩多扣了 18万元，高浩遂向周斌转款 18 万元。至

此，周斌、周一鹏二人账户中实际只收到 600 万元借款。 

2017 年 2 月 2 日，该笔借款到期，高浩要求周斌、周一鹏支付

共计 4500 万元才返还众业公司 84%的股权及担保的黄金饰品。周斌、

周一鹏以当初并未足额受到 3020 万元借款为由拒绝按 4500 万元还

款，遂于 2018 年 5月向桥南区公安局举报。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依据如下：高浩的供述及辩解、周斌、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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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等人的证人证言、协议、银行流水等。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高浩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涉嫌合同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卫源市桥南区人民检察院 

 

 

卫源市桥南区公安局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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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第 1 次） 

时间 2020 年 1 月 3 日 11 时 45 分至 2020 年 1 月 3 日 16 时 26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特讯室                               

讯问人（签名）王福川、周吴南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王福川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讯问人高浩性别男年龄 46 出生日期  1973 年 2 月 28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1503119730228001                         

现住址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 联系方式 15296706633     

户籍所在地 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                    

是否人大代表                否                                        

 

问：我们是桥南区的民警（出示证件），现在依法向你讯问有关问题，整个讯问

过程，公安机关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应当如实

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你清楚了吗？ 

答：清楚了。 

问：你将你与周斌、周一鹏这件事情详细讲一遍？ 

答：2015 年 8 月份左右，周斌找到桥南区原煤炭局周副局长，我在桥南区做生

意比较成功就很出名，我和周局长也是很多年的朋友，周斌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

叫周局长将我介绍给他。8月份，周局长带着周斌到了一家餐厅和我见了面，见

面之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之后周斌就给我送土鸡蛋、土鸡这些东西，和我接触

了 1个多月。接触了之后，周斌有天就提出来他生意上需要资金，他有一个煤炭

公司在银行有一笔 1300 万元的贷款要到期了，他当时只有 1100 万元，还差 200

万元，要我借 200 万元给他用 3天。谈了几次之后我决定借给他，当时还没说利

息的事情，2015 年 10 月 21 日左右，我就将这 200 万元转给了周斌，并且签了

一个借条。3天过了，周斌还没有还给我钱，我就问他多久还，他说快了。到了

第 10 天，周斌主动找到我，给了我 20 万元现金，他说他这个 200 万元可能遇到

困难了，银行不再给他放款了，周斌知道在桥南区借这种冲贷的钱利息一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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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息 5分，他就主动给我讲他就不按照日息 5分给我了，他按照日息 1分给我看

行不行，我看他把 20 万元抱来了，算起来是这 10 天日息 1分的利息，我看他这

么直爽就没说什么了，反正我和他谈好他这个 200 万元借一天就算一天 2万元的

利息，本金最后再还，让我不要催他。谈好了这些之后，没过几天，周斌就约我

去隔壁县看他的一个和当地园林局合作开发的一个农贸市场商业地产项目，他给

我讲那边的合作方需要周斌再支付 400 万元土地补偿款，然后他的项目就可以销

售盈利了，也就是说周斌让我去那边考察他的项目，让我放心，然后让我可以再

借钱给他。我看了他们的项目觉得可以，确实马上就要销售盈利了，周斌也口头

承诺只要我再借给他 400 万元，10 天之内这个项目就可以销售了，就可以把我

借给他的一共 600 万元和利息都还给我了，所以我就决定再借钱给周斌，我和周

斌约定日息为 1 分，还款日期签的是 10 天。大概是 2015 年 11 月 3 日左右，我

转给了周斌 400 万元。 

问：你是多久借给周斌 100 万元的？ 

答：就是 2016 年 4 月 16 日借给周斌的 100 万元。 

问：为什么你要借 100 万元给周斌？ 

答：周斌拿了一个古董花瓶来抵押的，所以我就借给了他，而且我和他签订了借

款协议的。 

问：周斌是否支付了你这 100 万元的利息以及本金？ 

答：我记不清楚了，反正他后来支付了好像 165 万元。这个 165 万元是分成很多

次转给我的，陆陆续续转到了 2017 年 2 月份，每次大概转 5万元、10 万元、20

万元这种数目。 

问：这个钱到底是支付给你的什么钱？ 

答：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周斌支付我钱的时候我和他当时关系很好，没有和周斌

详细谈到这个钱是什么钱，在我看来这个是 100 万元的利息。 

问：这 100 万元每个月能够产生 5万元利息，周斌一共还了你 165 万元左右，剩

下的钱是什么钱？ 

答：我不清楚，当时我跟周斌关系好，没有详细跟他明确这个钱是什么钱，反正

周斌一直欠着我的钱的，我想到的是后面再来算，结果后来闹矛盾了，就没有说

这个事情了。 

问：目前周斌和你之间到底还有多少债务没有完结？ 



 7 

答：就只有煤矿的事情和 100 万元的事情没有完结。 

问：周斌支付给你 500 万元佣金没有？ 

答：没有支付我一分钱佣金，我也没有找他要过。 

问：你为什么不找周斌要佣金？ 

答：我记得曾经向周斌、周一鹏提起过一次，但是他们说我没有介绍过别人出借

3020 万元给他们，所以他们不支付我任何佣金。 

问：你是否找周斌还过钱？ 

答：我在借给周斌 100 万元之后就经常找他还钱，周斌也还是准时给 100 万元的

利息，也就是每个月至少都是还给了我 5 万元的。 

问：在一年到期之后，他们没有回购股权，你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周斌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回购股权，他仅仅是想用当时不值钱的股权骗我的

钱。现在煤矿好了，股权有价值了，他就不想用这么高的价格来回购，就用请黑

社会人员对我进行恐吓的手段来逼我以 1350 万元就把股权买回去，这个 1350

万元是当时我购买股权时候的本金，我不可能一分钱都不获利的情况下将这个股

权卖给他，我就要求周斌按照合同来支付我价款，我要求的是 4000 万元。后来

周斌请了社会人士来和我谈，我就觉得周斌他们欺负我，我就回避了，没有出面

解决。后来我就去公安局告这些社会人员暴力干涉经济纠纷，又发了律师函去众

业公司来帮助我维护我的权益，目的就是为了让周斌履行合同，但是周斌一直对

我避而不见。 

问：你和周斌的事情是否起诉到法院？ 

答：是我将周斌欠我 100 万元的事情起诉到区法院的，起诉的时间大概是 2018

年。法院在调解做笔录的时候，我和周斌都是认可的是 1350 万元投资众业公司，

没有提到 3020 万元。而且当时周斌说他 100 万元是还完了的，最后我因为被社

会人员威胁了，所以就撤诉了，后来这 100 万元也没有解决下来。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高浩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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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第 2 次） 

时间 2020 年 1 月 13 日 12 时 45 分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 17 时 03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特讯室                               

讯问人（签名）王福川、周吴南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王福川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讯问人高浩性别男年龄 46 出生日期  1973 年 2 月 28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1503119730228001                         

现住址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 联系方式 15296706633     

户籍所在地 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                    

是否人大代表                否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证件），现在依法向你讯问有关问题。根

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

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你清楚了吗？ 

答：清楚了。 

问：你将你和周斌之间的事情简单讲一下？ 

答：2015 年底，周斌、周一鹏分两次找我借款 200 万元和 400 万元，利息是日

息一分，约定的是 10 天利息本金全部还完，结果后来周斌没有还，然后我就和

他约定利息一直付，确实他也在一直付利息，付利息没有定时间，有时候一个月

结一次，利息也是按日息一分来付的。后来周斌想用他的众业公司找我融资，我

们交涉了很多次，直到 2016 年 2 月 1 日，我们最后约定，我向徐勇、黄培新两

人分别用 675 万元去购买周斌、周一鹏各自持有的 42%的众业公司股权，并且约

定一年之后周斌、周一鹏用 4000 万元回购这 84%的股权，并且将周斌、周一鹏

持有的金器作为回购保证，我和周斌共同将金器放到银行保险箱内保管，我持有

钥匙，周斌持有密码。当日双方签订了合同之后，徐勇、黄培新和周斌、周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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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银行内进行了转款，合同我没有出面签订，因为周斌、周一鹏诱惑我说，如

果我能够找到投资人购买股权，周斌他们会支付中间人 500 万元佣金，我也想赚

佣金，所以我就当了中间人，介绍徐勇和黄培新与周斌、周一鹏签订的合同，转

款也是以徐勇和黄培新的名义转的，钱是我借给徐勇和黄培新的。合同上没有按

照我和周斌、周一鹏约定的 1350 万元签订，是因为周斌、周一鹏说在一年后要

回购股权，合同上的成交金额写高点，这样方便周斌他们回购之后经营企业有好

处，所以最后合同签订的金额是 3020 万元。转款的时候因为周斌他们本来因为

之前的 600 万元借款就差我的钱没有还，所以周斌、周一鹏在收到 1350 万元投

资款后，又主动归还了我 600 万元本金和这 600 万元本金产生的未支付的 150

万元利息，第二天周斌找到我说我多收了他 18 万元的利息，后来我又转了他 18

万元利息。 

问：周斌在什么情况下归还给你的这 600 万元本金和 150 万元利息？ 

答：就在徐勇、黄培新转账给周斌、周一鹏之后，当场就在银行转了这 750 万元

给我。 

问：周斌是自愿转的吗？ 

答：是的，他主动提出的。 

问：周斌后来因为这笔 1350 万元的投资款向你要过钱没有？ 

答：没有，包括第二天他找我退了 18 万元的利息我都是转给他了的，我们还一

起吃了饭，他还送给我们三人一人 10 箱柑橘，第二天还去工商局正常办理股东

变更手续，还交接了公司的公章，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他不可能配合我做这些

事情。 

问：你继续讲后面的事情？ 

答：后来到 2016 年 4 月 16 日的时候，周斌又找到我说他需要 100 万元，找我借

款，并且拿了一个古董花瓶作为抵押，约定月息 5 分，我同意了，到现在为止，

这笔借款他只支付了我 5个月的利息，也就是 25 万元。 

问：周斌在这次借款的时候，是否提出来你没有将上一笔 1350 万元的投资款足

额支付的事情？ 

答：没有。 

问：你继续讲？ 

答：2017 年 2 月 1 日，股权回购到期了，我就找到周斌、周一鹏商量回购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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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结果联系不上他们，这个时候两个社会人员就来找我，他们代表周斌、

周一鹏来和我谈回购股权的事情，他们开出的条件是用 1350 万元回购股权，由

他们给徐勇和黄培新出具欠条，相当于当时不立即支付价款就想把股权买回去。

我就不愿意，后来就发生了周斌告我的事情。 

问：你和周斌在这笔投资款中，约定的到底是多少钱？ 

答：就是 1350 万元。 

问：你最初是否想占有周斌、周一鹏的公司？ 

答：不想，我想的是周斌按照合同约定用 4000 万元将股份回购回去。 

问：周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回购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答：我就觉得周斌违约了，而且不愿意面对我，所以我觉得徐勇、黄培新就应该

是名副其实的股东。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讯问人：高浩 

2020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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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第 3 次） 

时间 2020 年 1 月 22 日 13 时 03 分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 18 时 11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特讯室                               

讯问人（签名）王福川、周吴南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王福川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讯问人高浩性别男年龄 46 出生日期  1973 年 2 月 28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1503119730228001                         

现住址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 联系方式 15296706633     

户籍所在地 卫源市桥南区长溪街道北二路 30 号 1 单元 9-1                    

是否人大代表                否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证件），现在依法向你讯问有关问题。根

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

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你清楚了吗？ 

答：清楚了。 

问：我们现在针对你和周斌的事情补充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答：好的。 

问：涉及众业公司 84%的股权，你和周斌约定的对价究竟是 1350 万元还是 3020

万元？ 

答：1350 万元。 

问：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是不是你提供的？ 

答：不是我提供的，是周斌他们提供的。 

问：徐勇向周一鹏转款 1510 万元、黄培新向周斌转款 1510 万元的银行流水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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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你要求的？ 

答：是周斌他们要求的，这也是周斌他们事后告我合同诈骗埋下的圈套。 

问：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讯问人：高浩 

202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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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第 1 次） 

时间 2020 年 4 月 8 日 12 时 07 分至 2020 年 4 月 8 日 16 时 1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 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黄培新性别男年龄 40 岁出生日期  1970 年 11 日 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202324197011020030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三合永华街道府山大道南路 32 号 1 幢 19-2               

现住址      桥南区三合永华街道府山大道南路 32 号 1 幢 19-2               

联系方式                  15883636596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这是我们的证件（出示人民警察证）。现在我

们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

以拒绝回答，你听清楚了吗？ 

答：我清楚了。 

问：你今天为什么在公安机关？ 

答：我对我涉案的事情来向公安机关说明。 

问：你需要向公安机关说的事情是什么？ 

答：是高浩和周斌他们之间借款的事情。 

问：你把这个事情详细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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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高浩当时叫我帮他的忙，他当时给我说他要借钱，要用我的银行卡和我本人

出面，用我的银行卡转一笔款给对方，让我本人去和对方签合同。 

问：高浩为什么要用你的银行卡、为什么要你去和对方签合同？ 

答：我当时没问高浩为什么这样，我不清楚。 

问：为什么高浩借钱给别人需要找你帮忙？ 

答：他没给我解释，我也没有多想。 

问：这种操作模式你之前和高浩一起做过吗？ 

答：我想不起来了。 

问：你为什么要帮他？ 

答：我和高浩是亲戚，就没有多想。 

问：你帮了高浩，是否可以获利？ 

答：我没有好处。 

问：高浩最后是和谁发生的借贷关系？ 

答：是一个煤矿老板，叫周斌。 

问：高浩和周斌是怎么约定的借款？ 

答：我不知道，我没问。 

问：双方约定的借款金额是多少？ 

答：高浩还找徐勇也帮他签了合同的。当时签合同，我的合同金额是 1510 万元，

徐勇的合同和我的一样，加起来是 3020 万元。 

问：高浩一共转了多少钱给周斌？ 

答：通过我的卡转了 1510 万元给周斌，通过徐勇的卡也转了 1510 万元。 

问：你卡里面的钱是谁的？ 

答：是签合同当天在银行由高浩转给我的 1510 万元，这笔钱在我卡里面还没留

到五分钟就被转给了周斌，转给周斌是我自己拿着我的银行卡去柜台操作的。 

问：之后是怎么操作的？ 

答：我的卡转给了周斌 1510 万元之后，就和周斌签了合同，合同上签订的是 1510

万元的借款金额，我当时就签了个名字，然后就离开了。 

问：合同是谁提供的？ 

答：我不知道。 

问：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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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高浩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问：周斌当天实际收到了多少钱？ 

答：我当时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周斌收了 3020 万元，但是后来了解到周斌没有

收到这么多，后来高浩一直在和周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纠纷。 

问：为什么周斌没有收到这么多钱？ 

答：我不知道，是高浩自己在操作。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黄培新 

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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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第 1 次） 

时间 2020 年 1 月 2 日 9 时 17 分至 2020 年 1 月 2 日 11 时 2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周斌性别男年龄 48 岁出生日期  1972 年 1 日 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02324197201023030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现住址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联系方式                  13880746596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把你和高浩之间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一下？ 

答：2017 年 6 月 6 日 7 点多的时候，我下车去放东西，遇到了高浩，他不让我

走，说要找我谈一谈，就开车把我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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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有几个人带你走？ 

答：当时车上有三个人。 

问：他们为什么要带你走？ 

答：我在 2016 年找高浩借了 1350 万元，以我在众业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2017

年 6 月借款到期了，高浩找我还 4000 万，我们谈了几次没谈好，他们就来找我

把我带出去谈。 

问：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吗？ 

答：没有。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周斌。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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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第 2 次） 

时间 2020 年 3 月 26 日 10 时 07 分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12 时 12 分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周斌性别男年龄 48 岁出生日期  1972 年 1 日 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02324197201023030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现住址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联系方式                  13880746596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证件），现在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根

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

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你清楚了吗？ 

答：清楚了。 

问：请你好好回忆一下，涉及的黄金饰品是新的借款的担保还是针对众业公司抵

押借款的补充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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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认为是新的借款担保。 

问：既然你认为黄金饰品涉及新的借款，那么针对黄金饰品的借款，高浩等人是

否实际支付你这笔借款了？ 

答：没有。 

问：涉及黄金饰品的借款，你和高浩在之前谈论借款的事情的时候，有无提到关

于黄金饰品作担保借款的事情？ 

答：没有。在 2016 年 2 月 2 日之前，我和高浩是没有提用黄金饰品担保借款的

事情，在 2016 年 2 月 2 日当天，高浩突然提出要签订这样一个协议，但是高浩

是让徐勇跟我签订的协议，如果是补充担保，应该是徐勇跟周一鹏或者黄培新跟

我签订协议，所以我认为这是新的借款协议，只是高浩等人没有实际向我支付。 

问：那你当时向高浩等人提出为什么要徐勇跟你签订这个协议了吗？ 

答：当时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问：现在高浩等人主张黄金饰品是补充担保，你还坚持认为黄金饰品是新的借款

担保吗？ 

答：我认为是新的借款担保。 

问：涉及众业公司 84%股权的借款，你和高浩实际约定的借款金额究竟是 1350

万元还是 3020 万元？ 

答：我很肯定是 3020 万元，如果借款是 1350 万元，我不可能还承诺给高浩 500

万元的中介费。 

问：你和高浩在谈论借款的时候是怎么约定的 3020 万元的借款金额，这个 3020

万元的金额是怎么出来的？ 

答：我不知道，是高浩提出来的，我印象中是高浩根据众业公司的注册资本算出

来的，因为要过户，金额不能超过注册资本，否则要产生增值税，至于具体金额

为什么是 3020 万元，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问：高浩等人并没有按照约定向你支付 3020 万元的借款，那你为什么在 2016

年 4 月 16 日又向高浩借款 100 万元？ 

答：我多次找高浩把借我们的钱支付完，高浩以各种理由推脱说拿不出钱来了，

因为我用钱急，也把高浩逼急了，他就说他私人想办法借 100 万元给我应急，并

且让我提供担保，所以我才又拿一个古董花瓶找他借了 100 万元。 

问：这笔 100 万元，高浩是否支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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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支付完了的。 

问：这 100 万元借款跟众业公司的借款有无关系？ 

答：没有关系。 

问：这 100 万元借款你是否偿还？ 

答：我认为是偿还完毕了的。我前后一共偿还了 185 万元。最后一笔还款是 2016

年 12 月 22 日，借款日期是 2016 年 4 月 16 日，一共借了 8个多月，就按 9个月

算，本息应该是 145 万元，我多还了 40 万元。这些还款并不是按照每月利息偿

还的，高浩一直催我还钱，我是有多少就还多少。 

问：你为什么要多还 40 万元？ 

答：因为借条上约定借款期限是三个月，我没有按期偿还，高浩收了我违约金，

相当于罚息，罚息怎么计算我不知道，都是高浩决定。另外，高浩还一直威胁我

要处置我抵押给他的古董，然后以此逼我还钱，我就这样陆陆续续还了他 185

万元，2017 年 1 月底的时候，高浩提醒我众业公司抵押的借款马上到期了，让

我马上还款，还款金额 4000 多万元，我听到金额震惊了，我借款只到手了几百

万，现在居然找我还 4000 多万元。我当时就给高浩说，我没有收到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还这么多，他就让我去看合同，他说钱已经全部支付给我们了，然后我

们就发生矛盾了。正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了，所以这 100 万元我也没有继续支付

了。至今为止，我借这 100 万元的古董花瓶还扣押在高浩手上。 

问：你前面谈到，你承诺给高浩 500 万元的中介费，请这 500 万元中介费你支付

给高浩没有？ 

答：这 500 万元中介费我和高浩是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但是协议约定是高浩为

我们融资 3020 万元，因为高浩答应借给我们融资的 3020 万元根本没有到位，所

以目前我们没有支付这 500 万元中介费。 

问：你找中间人找高浩协商的时候，你承诺拿出 3000 万元解决股权问题，你为

什么认可 3000 万元来解决？ 

答：这是我们从 1000 万元，谈到 2000 万元，最后给出了 3000 万元的极限价格，

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众业公司的股权，打算息事宁人，但是高浩还是不同意。 

问：通过银行流水，我们发现 2016 年 2 月 2 日当天，徐勇转了 1510 万元给周一

鹏之后，周一鹏立即转出 600 万元给高浩，转出 900 万元给任宇，请问这是什么

钱，这些钱周一鹏为什么要转给高浩和任宇，是周一鹏欠高浩和任宇的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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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我们的银行卡都在高浩手上，是高浩告诉我们，他要用来过账，至于怎

么转，转给谁，转多少金额，都是高浩操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转，在这

之前，我弟弟周一鹏和高浩、任宇之间没有任何资金往来。 

问：通过银行流水，我们发现 2016 年 2 月 2 日当天，你在收到黄培新 1510 万元

的转款之后，立即转给任宇 140 万元，转给高浩一个 600 万元、一个 198 万元，

请问这些转款都是什么性质的钱？ 

答：都是高浩操作的，高浩事先没有告诉我，他把这个 600 万元和 198 万元转走

之后才告诉我，这是偿还之前找他借的 600 万元高利贷和利息，我当时并不认可

这种行为，因为我借钱就是用来应急，但是因为钱已经转走了，而且我担心闹僵

了，他后续的钱不借给我们了，我被迫接受了。至于转给任宇的 140 万元，这个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钱。 

问：你还有无其他补充说明的？ 

答：没有了。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被询问人：周斌。 

202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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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第 3 次） 

时间 2020 年 5 月 28 日 16 时 01 分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 17 时 52 分 

地点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周斌性别男年龄 48 岁出生日期  1972 年 1 日 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02324197201023030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现住址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联系方式                  13880746596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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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听明白了。 

问：你报案的高浩涉嫌套路贷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答：实际是我和我兄弟周一鹏各占邻水县众业煤矿各百分之 42 的股份，我和高

浩说好分别以我们两兄弟的名义各自以众业煤矿各百分之 42 的股份作为质押担

保，分别找高浩借贷 1510 万，合计 3020 万，到期后以 2000 万，合计 4000 万回

购回我们质押的百分之 84 的股份。但是 2016 年 2 月 1 日，高浩要求先把我质押

的众业公司股权去工商管理局将我的股权变更成黄培新代持，周一鹏的质押股权

变更成徐勇代持，我们迫于无奈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去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

2016 年 2 月 2 日高浩答应在银行付借款给我们，要求我们两兄弟分别将自己的

银行卡拿给他，他负责转款，在转款过程中，高浩提议以我的黄金饰品作为担保，

他再借款 1510 万元给我，我同意后，当场高浩又让我和徐勇写了一张借条，借

条内容是以黄金饰品作为担保，向徐勇借款 1510 元，高浩后来打借款后，我发

现高浩实际打给我的借款是 572 万元，打给周一鹏的借款是 10 万元，实际我们

两兄弟从高浩那得到 582 万元，应该得到的实际上是 3020 万，当场我就提出到

账金额和实际应该到账的金额有很大出入，高浩说他的公司财务出现状况，后面

再把剩下的借款打给我，我当时就不同意，他就提出我把刚刚他打给我的钱退给

他，高浩平时也比较大方，我们当时就同意了。后面我多次追高浩把剩下的借款

打给我，他都以公司财务有问题推脱，2016 年 4 月左右，因为高浩告诉我们实

际借款人是赵兵，我就一直在追高浩帮我们催赵兵付足剩余价款，高浩迫于无奈

答应以他私人名义借 100 万给我，他提出我要有东西作为担保，我就拿了周一鹏

的古董花瓶价值抵押给高浩，以每月 5 分利息从高浩那又借款 100 万元。2016

年 7、8 月，煤炭价格上涨，我们的财务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就没有再追高浩如

数提供资金。2017 年 1月底，高浩要求我还钱 4500 万元，我提出我当时只收到

582 万元，后面的钱都没有收到，为什么要我还这么多钱，高浩说他借给的的 3020

万元是到账的，我和周一鹏后来去银行查流水，发现徐勇向周一鹏先转账 1510

万元，又从周一鹏账户转出 1500 万元到高浩的人的银行卡上，黄培新向我的银

行卡也转了 1510 万元，又从银行卡上转出了大部分的钱给高浩的人后，我的银

行卡只剩下 572 万元，高浩要我们还 4500 万元，我们就肯定不愿意。我们多次

协商未果，事情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问：你能不能提供你向高浩追讨剩余借款的证据，比如短信，聊天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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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有，我们都是电话联系，也没有去派出所对此事报过案，因为我们认为高

浩是帮我们借钱，出于感激，高浩在帮我们借款过程中，大家都很客气，周一鹏

是否去找高浩追过剩下的钱我不知道。 

问：在此之前，你找高浩先后借过高利贷总计 600 万，利息是多少？ 

答：我找高浩借的这 600 万元和 3020 万元不是一个事。 

问：那你说下这 600 万元是怎么回事？ 

答：这 600 万云是赵兵看上了我的黄金饰品，当时在赵兵办公室，赵兵说如果我

这个黄金饰品是真的，他就要，说好是他以 2000 万元从我这购买还是质押他都

愿意，高浩告诉我赵兵出差回来鉴定我的黄金饰品的真伪后就把 2000 万给我，

我当时缺 200 万元，就同意了。2015 年 10 月 21 日，高浩就用他自己的银行转

了 200 万元到我的银行卡上，后面赵兵就一直以各种理由不出面。2015 年 10 月

30 日，高浩就向我追要利息，我就在 10 月 31 日取了 20 万元现金给了高浩。后

面我因为资金紧张，又找高浩借了 400 万元，日息 1分，我就从高浩那总共借了

600 万元，日息 1 分。后来赵兵说他一直想要的我的黄金饰品，我就给他说了我

找高浩借款的事情，他就说这个利息这么高都敢借，我的黄金饰品他就不要了，

我才知道我上当了。 

问：你找高浩借的 600 万元的本息是否有还？ 

答：后来我总共向高浩支付了 500 多万的本息，高浩后来主动找到说赵兵说我们

两兄弟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他愿意帮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拿公司的股权作担保，

之前高浩借给我的钱就不说了，我就同意了。 

问：你是否清楚高浩是做什么的？ 

答：2015 年 9 月我认识的高浩，我只知道他很有实力，但是他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 

问：你和高浩各自实际损失是多少？ 

答：高浩没有损失，我们损失巨大，由于高浩他们控制了公司的股权，银行贷款

到期后无法继续延期，我们已经进入了银行的黑名单。虽然我们实际控制着公司

的经营，但是因为股权已作工商变更，高浩等人不配合，导致我们不能履行很多

股东权利，比如买卖、增资扩股等。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答：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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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以上说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被询问人：周斌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询问笔录（第 4 次） 

时间 2020 年 6 月 14 日 13 时 11 分至 2020 年 6 月 14 日 16 时 52 分 

地点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周斌性别男年龄 48 岁出生日期  1972 年 1 日 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02324197201023030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现住址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5 幢 9-1                        

联系方式                  13880746596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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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前面提到的你和黄培新、周一鹏和徐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究竟是谁拟定

的？ 

答：是高浩他们拟定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我记得是徐勇把协议拿出来

的。 

问：既然你的目的是借钱，为什么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答：是高浩这样要求的，高浩给我说想要借到钱就必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且

变更股权登记。高浩在和我谈及众业公司抵押 3020 万元借款的时候说实际借我

钱的人是一个叫赵兵的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赵兵要求

的。 

问：实际借你钱的人是谁？ 

答：我不清楚。我在借钱的过程中，一直是在和高浩谈，但是高浩给我说实际借

款人是赵兵，而我们在签订转让协议的人又是徐勇和黄培新，所以我自己也不清

楚实际借款人是谁。 

问：你没有找赵兵核实吗？ 

答：我没有主动找过他，但是赵兵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给我发了一个声明称高浩

与我、周一鹏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与他赵兵没有任何关系。 

问：从你的银行卡流水上看，2016 年 2 月 2 日，你分别向任雨转了 140 万、向

高浩转了一个 198 万和一个 600 万，你说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转款，这些钱都是什

么性质的钱？ 

答：当时高浩告诉我说，向高浩转的 600 万元是还我之前向他借的借款本金，198

万元是本金产生的利息，这两笔款我是知道的，也在银行签字核对了的，是经过

我同意的。但向任雨转的 140 万元我根本不知道。 

问：在银行转款需要你本人签字，难道你在签字的时候没有核对吗？ 

答：我核对了 600 万和 198 万，这 140 万我真不知道，应该是我疏忽了。 

问：也就是说你和周一鹏在 2016 年 2 月 2 日实际收到的钱一共是 1520 万元？ 

答：不是，应该要减除转给任雨的 140 万，我认为我们实际收到的是 1380 万元。 

问：高浩称你们想将众业公司出售给他，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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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可能出售公司，我们公司的股权很值钱，我们找评估公司对我们公司评

估出来的价值是 12700 万元。 

问：你详细谈一下你和高浩约定的 500 万元中介费的问题？ 

答：最开始高浩告诉我借钱给我们的人是赵兵，赵兵之所以同意借钱是高浩做了

大量的工作，而且他还在赵兵那里做了担保赵兵才答应借钱给我们，所以他要收

500 万元中介费。 

问：这 500 万元中介费你支付给高浩没有？ 

答：我出了一个条子给他，但是目前还没有支付，因为他答应借给我们的钱根本

没有到位。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相符。 

被询问人：周斌。 

2020 年 6 月 14 日 

 

 

询问笔录（第 1 次） 

时间 2020 年 2 月 24 日 8 时 11 分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 11 时 5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周一鹏性别男年龄 45 岁出生日期  1975 年 4 日 1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02324197504120008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7 幢 12-1                        

现住址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7 幢 12-1                        

联系方式                  1383668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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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将你和周斌被骗的事情详细讲一下？ 

答：2015 年 6 月份左右，我和哥哥周斌在平时聊天的过程中，就谈到了我们经

营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然后我就跟我哥哥商量想办法去外面借钱。2015 年

10 月份左右，我哥哥周斌就告诉我他通过朋友认识一个叫高浩的人，这个高浩

很有经济实力。后来高浩喊我哥哥去见面，我哥哥让我作陪，我就跟着过去了。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就向高浩透露了我们资金困难的事情，当时并没有直接提

到借钱的事，主要就是聊天认识。后来聊到古玩的事情，我们就说我们有一套黄

金饰品价值很高，他就问了这个黄金饰品的具体情况，后来就问我们这个黄金饰

品价值多少，我们就说艺术品价值不好说，我心里估价是八九千万，但是艺术品

市场目前很萧条，要是有人出 3000 万元我也愿意出手。高浩当时还给我说他有

一个叫赵兵的朋友对古玩很感兴趣，当天我们主要就聊了这些。几天之后，我哥

哥说高浩提到的赵兵对黄金饰品很感兴趣，让我拿过去给他看一下，这个赵兵很

有实力，有可能买这个黄金饰品。接着我和我哥哥就拿着黄金饰品去了赵兵的公

司，赵兵看了之后非常满意，当场就说他要买，但是对真伪不放心，让我们找人

鉴定。我们就同意了，但是让他要尽快，因为我们有资金需求。赵兵说他要出去

耽搁几天，等回来了就马上去鉴定，但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结果。2016 年 1 月

份左右，我哥哥就给我说他准备拿众业公司的股权作担保出去借钱，借钱的就是

高浩。因为我和我哥哥各占众业公司 42%的股权，我哥哥就问我用我所占有的 42%

的股权借 1510 万元，一年后还 2000 万元，问我划不划算，我说可以。接着我哥

哥就告诉我他那 42%的股权也准备用这种方式去借 1510 万元，一年后还 2000 万

元。另外我哥哥还给我说这个黄金饰品也可以借 1510 万元，没有利息，但是事

后如果还不起钱，这个黄金饰品对方就以 1510 万元的价格买走，问我干不干，

我同意了。2016 年 1 月下旬，我哥哥就喊我回来办手续，他跟我说借钱的人对

股权质押不放心，所以他们要采取先过户登记再回购的方式借钱，我当时就强调

要签一个书面回购协议，我哥哥说是这样的，我就同意了。2016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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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黄培新就来到众业公司，当时在周斌的办公室，我和徐勇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我哥哥周斌就和黄培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我还问

为什么不是高浩来签合同，黄培新跟我说他和徐勇是帮高浩代持，我哥哥也认

同，我就没有异议了。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

记。过户完之后，高浩就让我们第二天去银行，他当面转钱给我们，还让我们带

上黄金饰品。第二天，我、周斌、高浩、徐勇、黄培新就在银行见了面，见面之

后我就和徐勇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我哥哥和黄培新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我哥

哥还和徐勇签订了涉及黄金饰品担保的借款协议。签完之后高浩要求我们先把黄

金饰品存到银行保险柜里，钥匙由高浩持有，我哥哥掌握密码。然后高浩就让徐

勇转了 1510 万元到我账户上，还让我过去签字，我一看就是几张转款单，我就

问高浩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他们要做账户流水，反正钱最终会打给我们的，让我

们配合一下，我就被迫同意了。随后高浩将这笔钱分别转了 600 万元到高浩账户

上，转了 900 万元到任雨账户上，之后高浩又让黄培新转款 1510 万元到周斌账

户上，接着高浩又准备从周斌账户上转出 140 万元，我们当时就觉得很不对头，

当时高浩让我们放心，最终会保证 4530 万元到我们账上。接着高浩就从我哥哥

账户上转出三笔：140 万元转给任雨；600 万元、198 万元转给高浩。我们后来

要求高浩把剩下的钱转给我们，高浩就说资金出了问题，他们马上回去落实一

下。但是一直都没有打款给我们。到了 2017 年 2 月份左右，高浩就催我们还 4530

万元给他，我们当时质问他只打款了 582 万元给我们，为什么要找我们还 4530

万元，高浩就说他已经全部把 4530 万元打给我们了，让我们自己看流水。 

问：你们在以股权和黄金担保借款之前，周斌还有没有向高浩借钱？ 

答：2017 年 6 月份的时候，我哥哥才告诉我他之前私下还向高浩借了 600 万元，

具体细节我不清楚。 

问：你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谁拟定的？ 

答：是高浩他们，协议书也是他们带过来的。 

问：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回购协议的之前知道是和谁签订的合同吗？ 

答：我一直以为是和高浩签，后面变成徐勇，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说是代持

我就没有深究了。 

问：你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回购协议与你哥哥和他们签订的协议一样吗？ 

答：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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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有没有打算出售众业公司的想法？ 

答：我从没有出售股权的想法，我的目的的借钱。 

问：黄金饰品抵押的借款与股权抵押的借款有没有关联？ 

答：没有关联，这是一笔新的借款。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周一鹏 

2020 年 2 月 24 日 

 

 

 

 

 

 

 

 

 

询问笔录（第 2 次） 

时间 2020 年 3 月 14 日 11 时 11 分至 2020 年 3 月 14 日 11 时 5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周一鹏性别男年龄 45 岁出生日期  1975 年 4 日 1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02324197504120008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7 幢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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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住址       桥南区瑞彩街道南华大道 3 号 7 幢 12-1                        

联系方式                  13836685351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们在和高浩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你和你哥哥有没有向高浩借钱？ 

答：我没有向高浩借钱，我哥哥给我说他后面找高浩借了 100 万元。 

问：既然前面涉及股权的借款都没有支付到位，为什么你各个还要向高浩借钱？ 

答：正是因为涉及股权的借款没有到位，我们一直催促高浩打款，高浩被催急了，

就提出借我哥哥 100 万元应急。 

问：高浩找你各个收取涉及股权借款中介费的事情你是否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周一鹏 

2020 年 3 月 14 日 

 

询问笔录（第 1 次） 

时间 2020 年 1 月 10 日 12 时 07 分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 16 时 1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徐勇性别男年龄 40 岁出生日期  1980 年 1 日 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52324198001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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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经纬街道山南路 3 号 1 幢 19-2                     

现住址           桥南区经纬街道山南路 3 号 1 幢 19-2                     

联系方式               13883666596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周斌和高浩之间的事情为什么会牵涉到你？ 

答：2016 年 1 月 27、28 日左右，高浩给我说，他准备借一笔钱给一个人，但是

他本人不好出面，就让我帮忙代他出面借钱给周斌、周一鹏，当时给我说是借

1510 万元给周一鹏，周一鹏以众业公司 42%的股权作为担保，并将股权过户到我

名下。出于朋友关系，我就同意以我的名义帮高浩借钱给周一鹏了，但是实际出

借人是高浩。没过几天，高浩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和黄培新一起去周斌、周一鹏办

公室签合同、办过户手续。2016 年 2 月 1 日，我和黄培新一起去的他们办公室，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我没有细看，只核对了金额，金额就是 1510 万

元，对应众业公司 42%的股份。黄培新和周斌签订的转让协议与我和周一鹏签订

的协议一样。那天我们在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当天我和黄培新就回来把

手续全部交给高浩了。2016 年 2 月 2 日上午，高浩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银行打款，

我到了之后发现高浩、黄培新、周斌和周一鹏都在，我就按照高浩的要求和周一

鹏签订了一个股权回购协议，协议约定一年后由周一鹏以 2000 万元回购众业公

司 42%的股份，我和周斌也签订了一个涉及黄金饰品的补充担保协议。之后高浩

就安排我转款，高浩先是转给我 1510 万元，然后我就转给了周一鹏 1510 万元，

接着高浩让我在银行里面开了一个保险柜，开保险柜的钱是高浩支付的，之后我

就去办理保险柜业务了。最后周斌和高浩就一起把黄金饰品放进保险柜，一个掌

握密码一个掌握钥匙。 

问：当天高浩一共转了多少钱给周斌、周一鹏？ 

答：我按照高浩的要求转了周一鹏 1510 万元，黄培新也是转了 1510 万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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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浩那天一共转了 3020 万元给他们。 

问：周斌、周一鹏那天一共收到多少钱？ 

答：我当时以为是 3020 万元，一年之后我听周一鹏给我说，当天他们只收到 600

万元左右。 

问：他们当时没有找高浩支付剩余的借款吗？ 

答：没有。 

问：他们既然没有收到合同约定的借款，为什么同意高浩离开现场？ 

答：我不知道，办完了之后我们各自就离开了，我、高浩和黄培新每个人还都收

到了周斌、周一鹏送的柑橘。 

问：你前面谈到的黄金饰品究竟担保的是哪一笔借款？ 

答：就是担保我转给周一鹏的那笔 1510 万元的借款，这笔黄金饰品没有涉及新

的借款，就是之前股权担保的 1510 万元的补充担保。 

问：既然是补充担保，为什么不直接签订一个补充担保协议？ 

答：我不清楚。 

问：你继续讲后面的事情？ 

答：一年之后的某一天，周一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2016 年 2 月 2 日他实际上

只收到了我 10 万元，周斌和周一鹏当天一共受到了五六百万元，让我把众业公

司的股权还给他，我告诉周一鹏这个事情是我帮高浩代持，让他找高浩商量。据

我了解他们一直没有协商好，高浩要求按合同办事，让他们拿出 3000 万元来解

决，但周斌、周一鹏不愿意。我听高浩说，后来周斌、周一鹏让社会上的人来出

面挡账，让高浩同意用 1000 万元解决，高浩也没同意。 

问：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找高浩了解这件事？ 

答：我找过他，他告诉我他一共只借了 1350 万元给周斌、周一鹏。 

问：你接着讲一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大概是在 2019 年 11 月底，我打电话约周斌、周一鹏见面，谈他们和高浩之

间的事情，因为他们和高浩双方不愿意直接见面，我找他们的目的就是劝双方把

事情解决好。周斌和周一鹏说他们只借了高浩 582 万元。我就给高浩打了个电

话，把周斌他们说的借款金额转告给了高浩，高浩说应该不止 582 万，应该有七

八百万元。后来他们双方就直接见面谈了一次，双方谈完之后都给我打了电话，

双方都给我说他们已经谈好了，过几天要准备签协议了。结果过了几天，周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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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告诉我说高浩变卦了，协议没有签成。后来高浩告诉我说，周一鹏他们不

是以现金的方式解决，而是以打欠条的方式解决，高浩就不同意。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相符。 

被询问人：徐勇。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询问笔录（第 1 次） 

时间 2020 年 6 月 10 日 11 时 07 分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 15 时 1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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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询问人赵兵性别男年龄 50 岁出生日期   1970 年 5 日 6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324197005067720                      

是否人大代表              卫源市人大代表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花园街道二路 350 号 9 幢 12-2                    

现住址            桥南区花园街道二路 350 号 9 幢 12-2                    

联系方式                  15296336575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认识高浩吗？是怎么认识的？关系如何？ 

答：我认识高浩，是 2013 年或者 2014 年通过我的同学介绍认识的。我和他关系

一般，很少联系，基本不往来。 

问：你和高浩之间有没有业务往来？ 

答：没有。 

问：你是否认识周斌、周一鹏？是怎么认识的？ 

答：我认识他们，是通过高浩介绍认识的。2015 年或者 2016 年，高浩给我打电

话说他有个朋友的一个项目在找合伙人，问我要不要做，我说可以了解一下，后

来高浩就带着周斌来找我。见面之后，周斌就告诉我他有一个煤矿公司，但是在

停业整顿，又说他准备搞农业项目，但需要引入资金，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资

金存在问题了，想找人投钱。我当时回答说可以去看看了解一下。过了几天，我

们看完项目回来的路上，周斌说他有一个黄金首饰很有价值，我说可以拿给我看

看，他说回来之后拿给我看。看完周斌的项目之后，我觉得没有投资的必要了，

就明确跟周斌和高浩说这些项目不靠谱，我不会做。过了一段时间，周斌、周一

鹏就拿着之前提到的黄金首饰到我办公室，我看了之后，因为对这个东西不认识

也不了解，我就明确告诉周斌和周一鹏，这个黄金饰品我不要，他们就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斌到我办公室来借钱，因为周斌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保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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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拒绝了。 

问：在谈及黄金饰品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向周斌、周一鹏表示出要购买的意思？ 

答：绝对没有，我对黄金饰品不懂，也不收藏这些。 

问：你有没有让高浩借钱给周斌、周一鹏？ 

答：绝对没有，至于高浩自己有没有借钱给他们，我就不清楚了。 

问：周斌有告诉你他找高浩借钱的事情吗？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 

答：2016 年还是 2017 年，高浩告诉我他和周斌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周斌或者周

一鹏可能会找社会上的人来找我麻烦，我知道之后就给周斌发了一个声明，大概

意思就是告知周斌，他和高浩之间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过，他们之间发生的任何

事情与我无关。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赵兵。 

2020 年 6 月 10 日 

 

 

 

 

 

 

 

 

 

询问笔录（第 2 次） 

时间 2020 年 6 月 16 日 14 时 17 分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 17 时 0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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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赵兵性别男年龄 50 岁出生日期   1970 年 5 日 6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324197005067720                      

是否人大代表              卫源市人大代表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花园街道二路 350 号 9 幢 12-2                    

现住址            桥南区花园街道二路 350 号 9 幢 12-2                    

联系方式                  15296336575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针对你之前的询问，我们想补充问你些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答：好的。 

问：周斌、周一鹏拿着黄金饰品到你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哪些人？ 

答：当时有我、周斌，周一鹏在不在现场我不敢确认，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了。 

问：（向赵兵出示聊天记录截图），这是周斌向我们提供的短信聊天截图，请你

确认一下截图上面的聊天内容是不是你和周斌的聊天记录？ 

答：是的。 

问：周斌告诉你黄金饰品的图片只能给极好的朋友鉴定看时，这里提到了“鉴

定”，你是不是和周斌约定鉴定黄金饰品的事宜？ 

答：没有约定鉴定的事，因为周斌说他这个黄金饰品是古代皇帝佩戴的，让我不

要发朋友圈。 

问：聊天截图显示，2015 年 11 月 5 日周斌问你“关于饰品的事您是怎样安排的，

望抽时间安排一下”，你给周斌说“我这几天在外出差，回来立即安排”，你答

应给周斌安排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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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对周斌的黄金饰品没有兴趣，但是他一直想来见我，以此为由找我借钱，

我不想见他就找了个理由拒绝他。 

问：周斌称你在看到黄金饰品的当天就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当场表述如果这

个黄金饰品鉴定为真，就愿意以不低于 2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有没有这回事？ 

答：没有，是周斌在胡说。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赵兵。 

2020 年 6 月 16 日 

 

 

 

 

 

 

 

 

 

 

 

 

 

 

 

 

 

 

询问笔录（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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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0 年 7 月 11 日 9 时 10 分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 11 时 02 分 

地点              桥南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 2                        

询问人（签名）王宇、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记录人（签名）刘晓健                   工作单位   桥南区公安局        

被询问人张建性别男年龄 53 岁出生日期   1967 年 2 日 3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421324196702039770                      

是否人大代表                    否                                    

户籍所在地         桥南区华源街道鹿山大道 71 号 3 幢 3-2                 

现住址             桥南区华源街道鹿山大道 71 号 3 幢 3-2                 

联系方式                    13253352029                                

 

问：我们是桥南区公安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

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

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是否认识高浩、周斌？你与他们是什么关系？ 

答：我认识高浩和周斌，高浩和我是发小，我们关系很好，周斌是我一个很多年

的老朋友。 

问：你是否参与过周斌与高浩之间的纠纷调解？ 

答：我作为中间人调解过他们的纠纷。 

问：他们之间有什么纠纷？ 

答：周斌找高浩借了钱，后来因为借钱产生的各种费用发生了纠纷。 

问：谁请你出面调解的？为什么要让你出面调解？ 

答：周斌请我出面当中间人，因为我和高浩从小就认识，关系不错，周斌就觉得

高浩可能会卖我面子，就让我当个中间人。在调解之前，周斌打电话告诉我他愿

意出 3000 万元解决这件事，让我尽量劝高浩同意。 

问：你说一下调解的具体过程？ 



 40 

答：2017 年夏天一天下午，在一个酒店大厅里，我印象中当时周斌、周斌的弟

弟周一鹏、我、高浩还有其他几个朋友都在。先是周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

遍，细节我记不清楚了，大致内容就是周斌拿公司股权和黄金饰品作抵押找高浩

借了钱，实际到手只有五六百万，现在高浩找周斌还钱和利息一共五千多万，周

斌的意思就是想少还点。然后高浩又叙述了一遍，高浩说的和周斌说的不太一

样，大致内容就是高浩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借钱给周斌了，他借给周斌的钱

也是在外面找别人借的，高浩说他也要付给别人利息，各种费用算下来就要求周

斌还五千多万。双方说完了之后，我们几个中间人就在劝两边，希望他们各退一

步，但是双方都不松口，周斌这边最多拿三千万来解决这件事，高浩又要求必须

还五千多万。我们几个中间人都劝不下来，就让双方回去再考虑一下。 

问：他们在调解的过程中谈到怎么处置股权和黄金饰品的事情吗？ 

答：没有，他们一直都是在说还钱的事情，主要就是金额上的分歧。 

问：调解过程中他们双方有没有发生不愉快的冲突？ 

答：没有，只是各说各的。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被询问人：张建。 

2020 年 7 月 11 日 

 

 

 

 

 

 

 

 

 

 

 



 41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甲方）：周斌 

受让方（乙方）：黄培新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桥南区众业煤矿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乙方，现就股份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转让方（甲方）将其持有的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 42%的

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 

2.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100000 元（壹仟伍佰壹拾

万元整），以转账形式支付，转账支付至甲方账户中。 

3.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

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和诉讼；甲方向乙方保证其已足额出资，

不存在未足额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享有 42%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

甲方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5.甲方保证该股权转让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并对该公司及乙方办

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 

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该股权份额变更到乙方名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后，乙方立即支付该股权转让对价款。 

7.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事

项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

损失。 

8.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9.争议解决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本着

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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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11.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

称、换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12.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公司存档一份，申

请变更登记一份。 

 

 

转让方：周斌                           受让方：黄培新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 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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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甲方）：周一鹏 

受让方（乙方）：徐勇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桥南区众业煤矿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乙方，现就股份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转让方（甲方）将其持有的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 42%的

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 

2.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100000 元（壹仟伍佰壹拾

万元整），以转账形式支付，转账支付至甲方账户中。 

3.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

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和诉讼；甲方向乙方保证其已足额出资，

不存在未足额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享有 42%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

甲方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5.甲方保证该股权转让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并对该公司及乙方办

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 

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该股权份额变更到乙方名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后，乙方立即支付该股权转让对价款。 

7.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事

项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

损失。 

8.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9.争议解决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本着

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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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11.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

称、换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12.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公司存档一份，申

请变更登记一份。 

 

 

转让方：周一鹏                          受让方：徐勇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 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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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 

 

甲方：高浩 

乙方：周斌 

丙方：周一鹏 

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

本借款合同： 

1.借款金额：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小写

6000000.00 元）。 

2.借款用途为乙方名下企业流动资金，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此

款从事违法活动。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还本付息，所产生的法

律后果由乙方负责。 

3.借款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按月收取。 

4.借款期限为半年，从 2015 年 11 月 4日至 2016 年 5 月 3日止。

放款日期和还款日期以银行转账到账日期为准。 

5.甲方以转账方式将所借款项打入乙方账户。 

借款人用户名：周斌           账号：413233337555533 

6.当甲方认为借款人发生或可能发生影响偿还能力或影响资金

安全的情形时，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借款人应及时返还，借款人

及借款担保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抗辩。 

7.违约责任：乙方未能按时付息和未能到期还本视为乙方违约。

从违约之日起乙方每天向甲方支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三的违约责任

金。直至付清全部本金、利息及违约责任金止。如因诉讼发生的诉讼

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其他间接损失费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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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乙方承担。 

8.担保责任：丙方作为担保人，对乙方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

金以及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承担全部担保责任，直至乙方全部履行

完还款义务为止。 

9.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签字生效。 

 

甲方：高浩 

乙方：周斌 

丙方：周一鹏 

2015 年 1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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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条 

 

今借到高浩现金人民币 1000000.00 元（大写：壹佰万元整），

借款期限三个月，月息五分。 

 

 

 

借款人：周斌 

201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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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方（甲方）：周一鹏 

转让方（乙方）：徐勇 

鉴于甲乙双方于 2016 年 2 月 2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乙双方约定由甲方自愿回购卫源市桥南

区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股份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保证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前回购乙方持有的卫源市桥南区

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 42%的股份，乙方同意接受。 

2.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以现金转账形

式支付，转账支付至乙方账户中。 

3.乙方保证其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

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和诉讼。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享有的 42%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

务。乙方不再享有相应的股权权利和承担义务。 

5.乙方保证该股权转让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并协助对该公司办理

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保证在 2017 年 2 月 2 日前向乙方支付完

毕所有的股份转让对价款，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该股权转让协

议，并按照该股权转让对价款的 20%承担违约金。 

7.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8.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9.争议解决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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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

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11.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转让方：徐勇                            受让方：周一鹏 

2016 年 2 月 2 日                         2016 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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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方（甲方）：周斌 

转让方（乙方）：黄培新 

鉴于甲乙双方于 2016 年 2 月 2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乙双方约定由甲方自愿回购卫源市桥南

区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股份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保证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前回购乙方持有的卫源市桥南区

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 42%的股份，乙方同意接受。 

2.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以现金转账形

式支付，转账支付至乙方账户中。 

3.乙方保证其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

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和诉讼。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享有的 42%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

务。乙方不再享有相应的股权权利和承担义务。 

5.乙方保证该股权转让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并协助对该公司办理

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保证在 2017 年 2 月 2 日前向乙方支付完

毕所有的股份转让对价款，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该股权转让协

议，并按照该股权转让对价款的 20%承担违约金。 

7.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8.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9.争议解决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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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

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11.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转让方：黄培新                           受让方：周斌 

2016 年 2 月 2 日                          2016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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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 

 

甲方：徐勇 

乙方：周斌 

 

因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15100000 元（大写：壹仟伍佰壹拾万

元整），乙方自愿将自有黄金饰品作为借款担保物存放于甲方指定银

行保险柜，若乙方未能按期还清全部借款，乙方自愿配合甲方处置这

批黄金饰品，所得款项用于偿还甲方债务。 

如乙方到期还清向甲方借的该笔款项，甲方无条件退回该黄金饰

品。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徐勇                                 乙方：周斌 

2016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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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 

 

甲方：高浩 

乙方：周斌、周一鹏 

 

鉴于甲方为乙方融资人民币三千零贰拾万元，并为其提供担保，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自愿就此笔融资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五百万

元的中介费，从 2016 年 3 月份开始每月 30 日支付现金叁拾万元整，

借款到期最后一个月支付清剩余款项，若乙方未能按时支付此笔费用

即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可以通知此笔借款的出借人提前收回此笔借

款，并向借款人收取此前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 

 

 

 

甲方：高浩                           乙方：周斌、周一鹏 

2016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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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交易明细表 

姓名：周斌                           账号：413233337555533 

查询类型：历史交易                   账户类型：人民币 

交易时段：20160201-20160416 

账户序号 记账时间 收入金额 支付金额 交易对手信息 

001 20160202 15,100,000.00 0.00 黄培新 

002 20160202 0.00 1,400,000.00 任雨 

003 20160202 0.00 6,000,000.00 高浩 

004 20160202 0.00 1,980,000.00 高浩 

005 20160203 180,000.00 0.00 高浩 

006 20160416 1,000,000.00 0.00 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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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交易明细表 

姓名：周一鹏                           账号：413233337556360 

查询类型：历史交易                     账户类型：人民币 

交易时段：20160201-20160205 

账户序号 记账时间 收入金额 支付金额 交易对手信息 

001 20160202 15,100,000.00 0.00 徐勇 

002 20160202 0.00 900.00 任雨 

003 20160202 0.00 8,999,100.00 任雨 

004 20160202 0.00 6,000,000.00 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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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交易明细表 

姓名：高浩                              账号：411233337553007 

查询类型：历史交易                      账户类型：人民币 

交易时段：20160202-20160416 

账户序号 记账时间 收入金额 支付金额 交易对手信息 

001 20160202 0.00 15,100,000.00 徐勇 

002 20160202 0.00 15,100,000.00 黄培新 

003 20160202 6,000,000.00 0.00 周斌 

004 20160202 1,980,000.00 0.00 周斌 

005 20160202 6,000,000.00 0.00 周一鹏 

006 20160203 0.00 180,000.00 周斌 

007 20160416 0.00 1,000,000.00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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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交易明细表 

姓名：黄培新                            账号：416233337556609 

查询类型：历史交易                      账户类型：人民币 

交易时段：20160202-20160202 

日期 支付金额 收入余额 对方户名 对方账号 

20160202 0.00 15,100,000.00 高浩 411233337553007 

20160202 15,100,000.00 0.00 周斌 413233337555533 

20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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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交易明细表 

姓名：徐勇                              账号：412233337553577 

查询类型：历史交易                      账户类型：人民币 

交易时段：20160202-20160202 

日期 支付金额 收入余额 对方户名 对方账号 

20160202 0.00 15,100,000.00 高浩 411233337553007 

20160202 15,100,000.00 0.00 周一鹏 413233337556360 

20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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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清产核资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摘要 

一、评估目的 

根据评估委托协议及相关文件，本次评估为委托方清产核资确定委估资产价

值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本报告涉及的评估对象及范围为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采矿权）。 

三、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设定为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6 年 1 月 5 日。 

五、评估结论 

委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3,000 万元，大写评估价值叁仟万元人民币。 

六、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2016年 1月 5日起至 2017年 1月 4日至。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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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清产核资项目 

评估报告 

 

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宏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桥南区众业煤矿有

限责任公司清产核资行为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采矿权）在 2016 年 1 月

5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和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的概况 

1.本次评估的委托方：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10644322201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开采、生产、销售煤炭 

2.本次评估的产权持有单位为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3.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包括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到的有关担保公司及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二、评估目的 

根据评估委托协议及相关文件，为满足委估资产清产核资需要，特对桥南区

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采矿权）进行评估，为委托

方确定委估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报告涉及的评估对象及范围为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采矿权）。具体为：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矿井；井上、井下所

有煤矿设备；无形资产（采矿权）。 

本次评估的固定资产正处于使用中。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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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设定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

情况下，某项资产在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6 年 1 月 5 日。 

评估基准日是评估结论成立的特定时日，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需

要确定的，所选取评估基准日尽量避免了被评估资产基准日后的重大调整事项，

且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 

执行评估业务过程中所采用的价格是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六、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所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有： 

（一）行为依据 

与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协议书。 

（二）法规依据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三）准则依据 

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基本准则》；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价值类型的指导意

见》；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准则——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四）权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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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发票、付款凭证等相关权属依据。 

（五）取价依据 

1.相关设备的市场价格信息； 

2.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所得资料。 

3.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七、评估方法 

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重置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资产

所需的成本即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

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 

基本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重置成本包括购

置或者构建资产所发生的必要的、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相关税费等。简化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价格×成新率。 

八、评估结论 

桥南区众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用于本报告所列评估目的的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采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3,000 万元，大写评估价值叁仟万元人民币。 

九、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6 年 1 月 5 日。 

 

 

 

宏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5 日 

 

 

 


